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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本辖

区内非法超限超载源头环节的全过程监管。

要组织相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加大监管

力度。各汽车（挂车）生产、改装和维修企业，

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生产、改装和维修车辆，严禁非法生产、改装

车辆。各道路运输和物流企业，煤炭及其它

矿产品生产和经营企业、货源站场等，要按

规定给车辆装载、配载和组织运输。在市人

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县级人民政府要在

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将所有非法生产、改

装、维修车辆企业，非法储（售）煤场等货源

站场全部取缔。2008 年 2 月 28 日前，对所有

注册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的生产、改装、维

修车辆企业以及储（售）煤场等货源站场进

行规范，并在媒体公告。经公告后的各生产、

改装、维修车辆企业要严格按国家规定生

产、改装和维修车辆。同时，制定相应政策，

鼓励支持煤焦及其它矿产品封闭厢式货车

的研制、生产和改装，实现环保运输。要将确

定的非法超限超载运输集中区域的重要路

口及责任人、治超站点、公安交警交通安全

检查服务站和流动稽查队负责人的名单，本

地货物源头单位及负责人名单于 2007 年 12

月 19 日前在媒体上公布。

第五条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要加强对

道路货运源头单位的监督管理。在 2007 年

12 月 18 日前对公告的货运源头站点及大

型和重要的货运源头单位实行运政人员派

驻制，进行现场监督管理，对一般货运源头

单位实行巡查管理。按照《道路货物运输及

站场管理规定》（交通部 2005 年第 6 号令），

对违反规定为车辆超标准装载、配载货物

的企业或货运站经营者，每次处以 1 万元

罚款；超过 3 台次以上的，每次处以 3 万元

的罚款。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强对道路

运输企业和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建立健

全运输质量信誉档案，从 2007 年 12 月 19

日起，实行“黑名单”制度。根据《道路运输

从业人员管理规定》（交通部 2006 年第 9 号

令）第五十条规定，道路从业人员发现重大

事故隐患，不立即采取消除措施，继续作业

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从业资格证。对于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货运站经营者，存在

非法超限超载等重大运输安全隐患的，由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限期责令改

正，在 10 日内不能按要求改正且情节严重

的，按照《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交通部 2005 年第六号令）第六十五条规

定，由原许可机关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对货运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

运证的车辆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运输条例》第七十一条的规定，由县级以上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改装 1 辆次

的并处 5000 元的罚款，改装 2 辆次的并处

1 万元的罚款，改装 3 辆次以上的，每辆并

处 2 万元的罚款。同时，移送公安交警部门

强制拆解，恢复原状。

绛县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办公室 宣

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工作实施细则

5.6.3 种猪异地调运检疫跨省调运种

猪时，应先到调入地省级动物防疫监督机

构办理检疫审批手续，调出地进行检疫，

检疫合格方可调运。到达后须隔离饲养 10

天以上，由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检疫合

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6 控制和消灭标准

6.1 免疫无猪瘟区

6.1.1 该区域首先要达到国家无规定

疫病区基本条件。

6.1.2 有定期、快速的动物疫情报告记

录。

6.1.3 该区域在过去 3 年内未发生过

猪瘟。

6.1.4 该区域和缓冲带实施强制免疫，

免疫密度 100%，所用疫苗必须符合国家

兽医主管部门规定。

6.1.5 该区域和缓冲带须具有运行有

效的监测体系，过去 2 年内实施疫病和免

疫效果监测，未检出病原，免疫效果确实。

6.1.6 所有的报告，免疫、监测记录等

有关材料详实、准确、齐全。

若免疫无猪瘟区内发生猪瘟时，最后

一例病猪扑杀后 12 个月，经实施有效的

疫情监测，确认后方可重新申请免疫无猪

瘟区。

6.2 非免疫无猪瘟区

6.2.1 该区域首先要达到国家无规定

疫病区基本条件。

6.2.2 有定期、快速的动物疫情报告记

录。

6.2.3 在过去 2 年内没有发生过猪癌，

并且在过去 12 个月内，没有进行过免疫

接种；另外，该地区在停止免疫接种后，没

有引进免疫接种过的猪。

6.2.4 在该区具有有效的监测体系和

监测区，过去 2 年内实施疫病监测，未检

出病原。

6.2.5 所有的报告、监测记录等有关材

料详实、准确、齐全。

若非免疫无猪瘟区发生猪瘟后，在采

取扑杀措施及血清学监测的情况下，最后

一例病猪扑杀后 6 个月；或在采取扑杀措

施、血清学监测及紧急免疫的情况下，最

后一例免疫猪被屠宰后 6 个月，经实施有

效的疫情监测和血清学检测确认后，方可

重新申请非免疫无猪瘟区。

绛县畜牧兽医发展中心 宣

猪瘟防治技术规范

第六章 宗教活动
第四十条 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

一般应当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由宗教活

动场所、宗教团体或者宗教院校组织，由宗教

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主

持，按照教义教规进行。

第四十一条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

非宗教活动场所、非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不得

组织、举行宗教活动，不得接受宗教性的捐赠。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动场

所不得开展宗教教育培训，不得组织公民出

境参加宗教方面的培训、会议、活动等。

第四十二条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举行

超过宗教活动场所容纳规模的大型宗教活

动，或者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举行大型宗教活

动，应当由主办的宗教团体、寺观教堂在拟举

行日的 30 日前，向大型宗教活动举办地的设

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受

理之日起 15 日内，在征求本级人民政府公安

机关意见后，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作出批准决定的，由批准机关向省级人民政

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大型宗教活动应当按照批准通知书载明

的要求依宗教仪轨进行，不得违反本条例第

四条、第五条的有关规定。主办的宗教团体、

寺观教堂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意外事故的

发生，保证大型宗教活动安全、有序进行。大

型宗教活动举办地的乡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

实施必要的管理和指导。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山西省宗教事
务条例

第十条 信贷部门对以少数民族为主要

服务对象的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经营和饮食

服务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贷款额度、还

款期限、自有资金比例方面给予优惠。

第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对本条例第十

条所列企业以及生产经营少数民族用品企业

的贷款，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和条件，予

以贴息。

第十二条 本条例第十条所列企业纳税

确有困难的，税务机关依照有关税收法律、法

规的规定，给予减税或者免税。

第十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

需要，合理设置清真饭店和清真食品生产加

工、供应网点，并在投资、贷款、税收等方面给

予扶持。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城市民族工作
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招标投标活动，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

简称招标投标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招标投标法第三条所称工

程建设项目，是指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

有关的货物、服务。

前款所称工程，是指建设工程，包括

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及其

相关的装修、拆除、修缮等；所称与工程

建设有关的货物，是指构成工程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且为实现工程基本功能

所必需的设备、材料等；所称与工程建设

有关的服务，是指为完成工程所需的勘

察、设计、监理等服务。

第三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

建设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

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

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

第四条 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指导

和协调全国招标投标工作，对国家重大

建设项目的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

检查。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

设、交通运输、铁道、水利、商务等部门，

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对有关招标投标活

动实施监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

门指导和协调本行政区域的招标投标工

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

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对招标投标活动实

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

法行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其所

属部门有关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职责分

工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财政部门依法对实行招标投标的政

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

政府采购政策执行情况实施监督。

监察机关依法对与招标投标活动有

关的监察对象实施监察。

第五条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建立统一规范

的招标投标交易场所，为招标投标活动

提供服务。招标投标交易场所不得与行

政监督部门存在隶属关系，不得以营利

为目的。

国家鼓励利用信息网络进行电子招

标投标。

第六条 禁止国家工作人员以任何

方式非法干涉招标投标活动。

绛县发改局 宣

第五条 反家庭暴力工作遵循预防

为主，教育、矫治与惩处相结合原则。

反家庭暴力工作应当尊重受害人真

实意愿，保护当事人隐私。

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期和哺

乳期的妇女、重病患者遭受家庭暴力的，

应当给予特殊保护。

第二章 家庭暴力的预防
第六条 国家开展家庭美德宣传教

育，普及反家庭暴力知识，增强公民反家

庭暴力意识。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

残疾人联合会应当在各自工作范围内，组

织开展家庭美德和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应当开展家庭美

德和反家庭暴力宣传。

学校、幼儿园应当开展家庭美德和反

家庭暴力教育。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司法机关、妇女联合会应当将预防和

制止家庭暴力纳入业务培训和统计工作。

医疗机构应当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诊

疗记录。

第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应当组织开展家庭暴力预防工作，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应

当予以配合协助。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开展心理健

康咨询、家庭关系指导、家庭暴力预防知

识教育等服务。

第十条 人民调解组织应当依法调

解家庭纠纷，预防和减少家庭暴力的发

生。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发现本单位人

员有家庭暴力情况的，应当给予批评教

育，并做好家庭矛盾的调解、化解工作。

第十二条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

以文明的方式进行家庭教育，依法履行监

护和教育职责，不得实施家庭暴力。

反家庭暴力法




